第二章  招标项目要求及采购需求
1. 招标项目、标段（包）划分、投标报价
1.1 招标项目名称：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勘查设计项目
1.2 标段（包）划分及其交付（实施）期、交付（实施）地点：本次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包）。
	标段（包）一览表

	项目名称
	标段（包）名称
	标段（包）内容（范围）
	合同履行期限
（交付<实施>期）
	交付（实施）地点

	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勘查设计项目
	同项目名称
	见“第二章第2条：标段（包）内容（范围）及具体采购需求”
	见招标公告1.6
	采购人指定地点


1.3 投标报价（价格构成）
1.3.1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均应为达到服务要求下的服务总包价，包括：人工费、设备费、材料费、交通食宿费、外业调查费、技术服务费、上级部门评审验收费、知识产权（如有）、保险（如需）、所涉货物包装、相关税款等与招标项目（标段<包>）相关的、必须的款项及费用（包括未列明而为完成交验所必须的所有费用、材料、工具、设施）。

1.3.2 投标报价为一次性报价，报价时间截止后对投标报价的任何承诺、修改，除法定修正或《招标文件》规定修正情形外，评标委员会将不予考虑。
1.3.3 如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未超过预算金额（见招标公告1.4）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该标段（包）做废标处理。
1.3.4 遵循第三章“投标人须知”3.7.5项规定。
2. 标段（包）内容（范围）及具体采购需求
2.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标段（包）总体范围
一、保质保量的满足采购人正常工作需要
中标人负责中标范围内的勘查设计工作，提交成果并通过上级部门评审验收。
二、项目背景
1、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红旗渠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号)有关要求，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碳汇能力、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按照《财政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财办资环(2023)43号)和《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中央财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豫财环资(2023)108号)的要求，结合安阳市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谋划了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区涉及林州市、殷都区、龙安区、汤阴县、内黄县和安阳县，历史遗留图斑922个，治理区总面积10.39平方公里。共涉及资金5.47亿元。

2、依据《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十四五”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行动计划》、《安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安阳市“十四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结合太行山生态屏障、豫北平原生态涵养、后续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开发等需求，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草则草、宜建则建、宜荒则荒原则，合理确定矿山生态修复方向、修复模式和修复措施等。

3、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因地制宜、一矿一策，分区、分子项目、分类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以本地适宜的太行山森林生态系统、豫北平原农田生态系统为主要参照标准，正确处理受损区生态重建、辅助再生与保护区自然恢复、保护保育的关系，修复措施与管理措施并重，科学设定生态保护修复的目标指标。

2.2 项目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法规标准条款）
2.2.1 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后，对本次采购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强制采购品目的，投标产品应当具有相应的认证证书（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投标文件》中应当提供相应的认证证书（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
属于政府强制采购品目、而未按要求提供相应资料的，为无效投标。
2.2.2 同等条件下，获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优先采购。(认证证书应当为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且应处于有效期之内。)
2.2.3 本次采购产品如有列入《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用产品，该产品应当按照《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要求进行安全认证或安全检测、或已获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应处于有效期内）。
2.2.4 计算机产品须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
2.2.5 本次采购不允许进口产品参加。
2.2.6 如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的，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供应商的进口产品。
2.2.7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扶持政策：见第四章“评标办法”第4条。
2.2.8 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监狱企业发展：见第四章“评标办法”第4条。
2.2.9 所供产品有商品包装的应当使用绿色包装。所供产品有其他环保政策要求的，应符合相关环保法律政策要求。
2.2.10 支持绿色建筑、绿色建材，支持使用低VOCs含量涂料和胶黏剂，支持不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促进自主创新产业发展，支持脱贫攻坚等；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
2.3 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1部分：通则》（TD/T1070.1-2022） 

（2）《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4部分：建材矿山》（TD/T1070.4-2022）

（3） 《金属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GB/T43933-2024）

（4）《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23） 

（5）《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6）《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GB/T38360-2019） 

（7）《物化探工程测量规范》（DZ/T0153-2014） 

（8）《水文地质调查规范(1:50000)》（DZ/T0282-2024）

（9）《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DZ/T0287-2015） 

（10）《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1部分：通则》（TD/T1031.1-2011） 

（11）《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技术规范》（GB/T43935-2024）

（1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2009版)》（GB50021-2001） 

（13）《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13）

（14）《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2019） 

（15）《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50266-2013）

（16）《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17）《工程测量标准》（GB50026-2020）

（18）《滑坡防治设计规范》（GB/T38509-2020）

注：上述标准如有矛盾之处，均以最新标准内容为准。
投标人所投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部颁标准及行业规范的要求，符合国家各项强制性规范及安全标准，投标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不应与第三方存在知识产权权属问题；投标人应本着服务客户、为客户着想的宗旨，来完善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及技术要求未尽事宜，不得以《招标文件》未列明事项为由，来降低投标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的质量。
2.4 标段（包）内容（具体范围、数量），具体服务（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1、招标范围：
对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进行勘查和设计，提交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勘查、设计成果报告、图纸等成果资料。

2、实施范围：
本项目实施范围包括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共计922个，总面积1039.01hm2。

项目区划分2个修复区：红旗渠-跃进渠山地生态屏障修复区和跃进渠-南水北调中线-永济渠（卫河）平原生态涵养修复区，共设置8个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3、服务地点：
项目区地处太行山东麓，是太行山生态屏障的安全保障，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行政区域涉及林州市、殷都区、龙安区、安阳县、汤阴县、内黄县等6个县（市、区）。

二、总体目标
通过工程实施，解决实施区域内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挖损、压占，生态系统受损及退化等主要生态问题，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不低于1039.01hm2，修复废弃矿山（矿点）数量不低于922个。工程实施后产生的效益包括：实施区域人居环境改善不低于167.30万人，增加的植被覆盖率不低于42.38%，土地复垦利用率不低于45.55%，显著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保障人居安全。

三、勘查的内容及方法
本项目需充分体现生态系统完整性，统筹考虑矿山所在的地理单元和生态功能空间，以采矿活动影响到的区域范围为主，可适当扩展到周边。

1、勘查内容：

1.1、自然生态状况调查主要包括：矿山所在生态单元的区域自然生态条件、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和矿山生态状况。

1.2、矿山生态问题调查主要包括：因矿山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水资源破坏和生态退化等生态问题分布、规模、特征，分析矿山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危害，划分矿山场地生态问题严重程度等级。

1.3、重大问题专项调查主要包括：对于地裂缝等对矿山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的地质环境问题，按照相关规范及法律法规开展调查。

2、勘查方法：采用地形测绘、航空摄影测量、地质测量、物探、钻探、山地工程、样品采集与分析测试等手段进行勘查，全面掌握地质环境问题。
四、设计任务
1、设计依据：工程设计在《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勘查报告》基础上进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并与相关规划衔接。 

2、设计思路：统筹考虑矿山的自然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生态问题复杂程度和技术经济可行性等因素，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优先消除场地地质安全隐患，再根据不同场地的生态修复方向和模式，确定适宜的生态修复措施。 

3、设计书编制：设计书在《项目实施方案》和《勘查报告》的基础上编制，包括文本、附表和附图三部分。 

五、项目组人员组织结构及安排要求
人员精干，组织管理结构合理，管理人员专业配置应齐全。项目组人员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私自更换；采购人有权视中标人的违约情况，依据合同约定要求中标人承担违约责任，直至解除合同。

六、进度安排
本项目分两期实施；第一期项目包含4个子项目，须于合同签订后30日内全部完成；第二期项目包含4个子项目，须于2025年3底前全部完成，具体分期情况如下：

	子项目编号
	子项目名称

	第一期

	I-1
	红旗渠一干渠沿线（林州市）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I-2
	红旗渠二干渠沿线（林州市）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I-3
	跃进渠总干渠沿线（殷都区）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I-5
	跃进渠南干渠沿线（龙安区）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第二期

	II-1
	跃进渠东干渠沿线（殷都区）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I-4
	跃进渠南干渠沿线（殷都区）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II-2
	五八英雄渠沿线（龙安区）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II-3
	南水北调中线—卫河沿线（安阳县、汤阴县、内黄县）矿山生态修复子项目


七、施工预算制定标准

（1）《财政部办公厅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财办资环[2023]43号）

（2）《财政部 关于印发〈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2024]6号）

（3）《财政部 关于下达2024年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4]61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公告2019年第39号）

（5）《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7]19号）

（6）《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中央财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豫财环资[2023]108号）

（7）《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豫财综[2014]80号）

（8）《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调增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费的通知（试行）》（豫建设标[2016]47号）

（9）《河南省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2008）园林绿化工程》（2008年12月）

注：上述标准如有更新或补充，按有关规定执行。

八、质量要求
1、符合国家规定的现行勘查设计规范和质量验收标准，对治理区范围内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生态保护修复勘查设计，以满足后期施工要求，达到恢复治理的目的。
2、通过上级部门评审验收。
九、成果要求

1、编制完成《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勘查报告》及相关附图、附表、附件。

2、编制完成《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设计书》及相关附图、附表、附件。

3、勘查设计成果需满足现行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并通过专家技术评审，按采购人要求提交纸质勘查设计成果报告和全套电子文档。

十、保密要求
投标人应做到下列保密义务：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所有项目相关的技术资料及商务文件。
2、涉密人员范围：投标人所有项目参与成员。
3、泄密责任：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执行。

十一、合同约束

1、进度保障：中标人如不能按照进度安排时限完成相应工作，每超期1日扣除合同总金额的0.05％。

2、质量保障：如出现项目不能通过评审、出现设计质量问题等情况，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相应处罚。

3、合同解约：如出现重大设计事故、失职渎职、影响后续工程施工等问题，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十二、其他要求

1、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国家或省市相关技术要求变化，中标人须无条件服从并整改。

2、对采购人反映的任何服务问题及时做出解决，并免费提供服务的补偿、替换方案，直至达到采购人要求。

3、中标人服务过程中应保证人员及设备安全，如在服务过程中出现人员及设备安全事故，中标人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4、中标人须在本次项目结束后，保留售后服务团队，免费提供技术服务支持直至工程项目最终验收结束，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方案优化、变更、施工过程设计跟踪等内容，必要时须协调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解决。

5、后续服务还包括施工阶段的配合、相关部门进行验收的配合及缺陷责任期的服务等。

6、中标人负责本项目成果通过相关部门的评审验收。

7、采购人有权视中标人的违约情况，依据合同约定要求中标人承担违约责任，直至解除合同。

2.5 安全

投标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应符合国家、行业的各项安全标准，投标人对投标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的安全性承担全部责任。服务期内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服务（及所涉货物材料设施），将依法承担民事及相应刑事责任。合同履行中的安全责任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2.6 《投标文件》对“具体服务（技术）要求”的响应

“2.4 标段（包）内容（具体范围、数量），具体服务（技术）要求”为采购需求的基础性要求，服务内容应当明确。《投标文件》技术参数抄袭《招标文件》“具体服务（技术）要求”，投标服务内容不明确的、或与采购需求不一致的，评标委员会有权按照实质性判断原则评定其为无效投标。
2.7 技术偏离
2.7.1 ★不接受负偏差，低于“具体服务（技术）要求”的、为无效投标。
2.7.2 《投标文件》对技术偏差的描述要求：见第三章“投标人须知”3.7.3项。
2.8 保险
中标人应遵循国家相关保险的规定，依照法规规定，根据项目属性需要，办理货物设施等的财产保险、危险作业人员的工伤和意外伤害保险、设计和工程保险、第三方责任险，相关保险费用及相应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2.9 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见第三章“投标人须知”第9条“验收”条款。
3. 项目说明
3.1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太行山东麓红旗渠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勘查设计项目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提醒：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中标明的服务项目的所属行业、按该行业所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作为服务的承接商（供应商）是否属于小微企业的判断标准。
投标人不应按照自身的行业属性作为小微企业的判断标准（应按《招标文件》中标明的所属行业进行判断）。
